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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修正案（十一）法条修订对照

原条文 新条文
第一百六十条 【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在招股说明
书、认股书、公司、企业债券募集办法中隐瞒重要事实
或者编造重大虚假内容，发行股票或者公司、企业债券
，数额巨大、后果严重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
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非法募集资金金
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五以下罚金。单位犯前款罪的，
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第一百六十条 【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在招股说明
书、认股书、公司、企业债券募集办法等发行文件中隐
瞒重要事实或者编造重大虚假内容，发行股票或者公司
、企业债券、存托凭证或者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他证券
，数额巨大、后果严重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
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特别
巨大、后果特别严重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五
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组
织、指使实施前款行为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并处或者单处非法募集资金金额百分之二十以上一
倍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后果特别严重或者有其他
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非法募集
资金金额百分之二十以上一倍以下罚金。单位犯前两款
罪的，对单位判处非法募集资金金额百分之二十以上一
倍以下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第一百六十条



第一百六十一条

第一百六十一条 【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依
法负有信息披露义务的公司、企业向股东和社会公众
提供虚假的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财务会计报告，或者
对依法应当披露的其他重要信息不按照规定披露，严
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
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

第一百六十一条 【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依
法负有信息披露义务的公司、企业向股东和社会公众
提供虚假的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财务会计报告，或者
对依法应当披露的其他重要信息不按照规定披露，严
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
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
罚金。前款规定的公司、企业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实施或者组织、指使实施前款行为的，或者隐瞒相
关事项导致前款规定的情形发生的，依照前款的规定
处罚。犯前款罪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单位的，
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第一百八十二条

第一百八十二条 【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有下列情形之
一，操纵证券、期货市场，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
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
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一）单独
或者合谋，集中资金优势、持股或者持仓优势或者利用信
息优势联合或者连续买卖，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或者
证券、期货交易量的；（二）与他人串通，以事先约定的
时间、价格和方式相互进行证券、期货交易，影响证券、
期货交易价格或者证券、期货交易量的； （三）在自己
实际控制的账户之间进行证券交易，或者以自己为交易对
象，自买自卖期货合约，影响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或者证
券、期货交易量的；（四）以其他方法操纵证券、期货市
场的。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

第一百八十二条 【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有下列情形之
一，操纵证券、期货市场，影响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或者
证券、期货交易量，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一）单独或者合谋，
集中资金优势、持股或者持仓优势或者利用信息优势联合
或者连续买卖的；（二）与他人串通，以事先约定的时间
、价格和方式相互进行证券、期货交易的；（三）在自己
实际控制的帐户之间进行证券交易，或者以自己为交易对
象，自买自卖期货合约的；（四）不以成交为目的，频繁
或者大量申报买入、卖出证券、期货合约并撤销申报的；
（五）利用虚假或者不确定的重大信息，诱导投资者进行
证券、期货交易的；（六）对证券、证券发行人、期货交
易标的公开作出评价、预测或者投资建议，同时进行反向
证券交易或者相关期货交易的；（七）以其他方法操纵证
券、期货市场的。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
的规定处罚。



第二百二十九条

第二百二十九条 【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承担资产评估、验
资、验证、会计、审计、法律服务等职责的中介组织的人员
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前款规定
的人员，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犯前款罪的
，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出具证明
文件重大失实罪】第一款规定的人员，严重不负责任，出具
的证明文件有重大失实，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第二百二十九条 【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承担资产评估、验
资、验证、会计、审计、法律服务、保荐、安全评价、环境
影响评价、环境监测等职责的中介组织的人员故意提供虚假
证明文件，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
处罚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一）提供与证券发行相关的虚假的资产评估
、会计、审计、法律服务、保荐等证明文件，情节特别严重
的；（二）提供与重大资产交易相关的虚假的资产评估、会
计、审计等证明文件，情节特别严重的；（三）在涉及公共
安全的重大工程、项目中提供虚假的安全评价、环境影响评
价等证明文件，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
大损失的。有前款行为，同时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
人财物构成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出具
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第一款规定的人员，严重不负责任，
出具的证明文件有重大失实，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